校友回校拍攝婚紗照申請書
一、申請人：            ；畢業學年度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
二、拍攝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(    至    時)
三、拍攝地點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聯絡電話(手機)：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入校人員：       位；車輛數        輛(車號             )

六、配合事項

1.拍攝地點以校園及公共區域為限，避免影響上課與校務運作。

2.人員及車輛入校與拍攝須依規定換證辦理。

3.請於預定拍攝日前三個工作天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送達總務處申請。

4.總務處審核核准後，將通知申請人及警衛室配合辦理。

5.拍攝日期若有變更，請提前告知。
總務處祝福您：百年好合！

